附件2

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    一、与本平台合作的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（提供协议及批准文件）；

二、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；

三、省级平台批复文件（需核对批复时间，省级批准运行一年以上）；

四、资金下达时间；

五、项目总投资（要有投资证明，申报单位决定投资该项目的证明，比如会议纪要、股东会决议等）；

六、地方支持资金数量；

七、资金支持来源；

八、资金支持类型；

九、列表总人数，专职科研人数（没有行政职务的技术人员）

十、面积（需提供土地证等证明）

十一、列表发明专利、承担的科技计划、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，需提供部分证明材料（1—3个）

十二、列表汇总设备原值。
